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

原      告  賴興之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榮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3分之1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為投資泓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群公司）向原告借

款，原告因而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

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

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

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被告嗣又為投資旭晨醫電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旭晨公司），於111年6月16日向原告借款，原告

遂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原告之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

借款予被告，被告迄今仍未還款。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

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並無向原告借貸，亦無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原告之現

金。原告係於110年11月初，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6樓之1泓群公司交付150萬元現金予伊，並簽立零用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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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然該款項並非借款，其中100萬元是原告要投資旭晨

公司之款項，另50萬元是原告要求被告於111年7月6日代替

泓群公司匯款給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心公司），

該零用金支付憑證僅為收取款項之證明，而非消費借貸之關

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

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借

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

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

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4條及第478條

分別定有明文。

(二)關於110年11月3日借款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

0萬元，以及被告有分別於110年11月4日匯款20萬、11月10

日匯款15萬、11月15日匯款15萬元，合計匯款50萬元到泓群

公司籌備處帳戶等情，有本院函查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

細（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提出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

影本（見本院卷第73、75頁）等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2、164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

真實。

　2.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

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

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等

情，業據證人黃天來於114年1月21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

我與原告是好友，被告是我公司的下包而認識，之前我想成

立泓群公司，但資金不足，於是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其中5

0萬元是我借款，剩餘的50萬元是被告借款。我不知道原告

何時將100萬交給被告，但被告拿到原告交付的100萬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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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給我50萬元，我收到款項後就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

作為公司設立之資本。泓群公司資本額200萬元，其中100萬

元由原告投資，我和被告各投資50萬元，各占泓群公司25％

之股份，但資金都是原告出的，是我和被告向原告借款的。

我在存摺上面寫領取50萬元，是賴興之要證明我有拿50萬

元，也就是我跟他借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82至185

頁），且證人黃天來上開所述確實與存摺內頁記載「吳榮峯

公司資本額：伍拾萬元整 吳榮峯領取」、「黃天來公司資

本額：伍拾萬元整黃天來領取」等內容互核一致，有原告提

出之存摺內頁影本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查證人黃天來

與兩造無仇恨怨隙，無設詞偏袒一方之理，且就借款之源

由、如何取得款項等節，亦無附和兩造之說詞，是其上開所

述，堪以採信。故被告與證人曾共同向原告借款投資泓群公

司，並由被告、證人各借款50萬元，被告復將50萬元匯入泓

群公司籌備處臺灣銀行之帳戶，且於存摺內頁填寫資本額、

領取等字樣，可見被告就上開50萬元款項確有借貸之合意，

被告向原告借貸50萬元之事實，應堪認定。

　3.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尚非無據，應予准許。被

告辯稱：此筆50萬元款項不是借款，是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

云云，難認有據，要無可採。　

(三)關於111年6月16日借款1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6月16日向其借款，其遂在新竹縣寶山

鄉遊田村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等情，固據

原告提出111年6月16日零用金支付憑證、旭晨公司國泰世華

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5頁、本院

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查，觀之零用金支付憑證，其上記

載：「收取現金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正111.6.16 14：08

吳榮峯」等語，僅可認定被告有收取150萬元之現金，無從

據以認定兩造就此筆款項有借款之合意。另被告係於110年6

月23日，先後匯款44萬元、45萬元至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早於被告於111年6月16日收取150萬元近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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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亦無從認定兩

造就上開款項有達成借款之合意。

　2.被告固辯稱：原告交付給我150萬元，其中50萬元是原告要

我匯款給創心公司，我於111年7月6日有匯款；另外100萬元

是我跟原告各出資入股旭晨公司，憑證上的100萬是原告要

給我的，不是借貸；當初要成立泓群公司時，我在另家公司

擔任總經理，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所以把錢匯入泓群公司

當資本額云云。雖被告就原告為何交付150萬元給被告投

資，僅稱因為其在其他公司擔任總經理云云，要與常理不

合，然按交付款項之原因甚多，可能為借貸、贈與、買賣等

多端，是僅有交付款項之事實，尚難據以認定有借貸關係之

存在，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兩造間係基於何

種主觀意思交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

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七)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

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

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

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借貸50萬元款項予被

告，並未約定履行期限，對於系爭借款之期間、償還方式等

均無任何約定，故本件該比借款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應

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對此並

未提出其前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借款之證據資料，故原告

主張就系爭借款之利息部分，應以其前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

發之支付命令（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7482號，下稱系爭支

付命令），為其催告之意思表示，並以該支付命令送達被告

後經一個月之相當期限，被告仍未清償，始負遲延責任。本

件被告於上開一個月之相當期限屆至，迄今仍未返還系爭借

款，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收受支付命令後一個月之相當

期限之翌日，即113年5月4日（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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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司促卷第15頁）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

萬，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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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
原      告  賴興之  


被      告  吳榮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3分之1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為投資泓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群公司）向原告借款，原告因而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被告嗣又為投資旭晨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晨公司），於111年6月16日向原告借款，原告遂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原告之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被告迄今仍未還款。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並無向原告借貸，亦無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原告之現金。原告係於110年11月初，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1泓群公司交付150萬元現金予伊，並簽立零用金支付憑證，然該款項並非借款，其中100萬元是原告要投資旭晨公司之款項，另50萬元是原告要求被告於111年7月6日代替泓群公司匯款給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心公司），該零用金支付憑證僅為收取款項之證明，而非消費借貸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4條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關於110年11月3日借款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以及被告有分別於110年11月4日匯款20萬、11月10日匯款15萬、11月15日匯款15萬元，合計匯款50萬元到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等情，有本院函查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提出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影本（見本院卷第73、75頁）等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2、164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2.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等情，業據證人黃天來於114年1月21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我與原告是好友，被告是我公司的下包而認識，之前我想成立泓群公司，但資金不足，於是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其中50萬元是我借款，剩餘的50萬元是被告借款。我不知道原告何時將100萬交給被告，但被告拿到原告交付的100萬元後，有交給我50萬元，我收到款項後就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作為公司設立之資本。泓群公司資本額200萬元，其中100萬元由原告投資，我和被告各投資50萬元，各占泓群公司25％之股份，但資金都是原告出的，是我和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我在存摺上面寫領取50萬元，是賴興之要證明我有拿50萬元，也就是我跟他借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82至185頁），且證人黃天來上開所述確實與存摺內頁記載「吳榮峯公司資本額：伍拾萬元整 吳榮峯領取」、「黃天來公司資本額：伍拾萬元整黃天來領取」等內容互核一致，有原告提出之存摺內頁影本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查證人黃天來與兩造無仇恨怨隙，無設詞偏袒一方之理，且就借款之源由、如何取得款項等節，亦無附和兩造之說詞，是其上開所述，堪以採信。故被告與證人曾共同向原告借款投資泓群公司，並由被告、證人各借款50萬元，被告復將50萬元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臺灣銀行之帳戶，且於存摺內頁填寫資本額、領取等字樣，可見被告就上開50萬元款項確有借貸之合意，被告向原告借貸50萬元之事實，應堪認定。
　3.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尚非無據，應予准許。被告辯稱：此筆50萬元款項不是借款，是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云云，難認有據，要無可採。　
(三)關於111年6月16日借款1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6月16日向其借款，其遂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等情，固據原告提出111年6月16日零用金支付憑證、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5頁、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查，觀之零用金支付憑證，其上記載：「收取現金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正111.6.16 14：08吳榮峯」等語，僅可認定被告有收取150萬元之現金，無從據以認定兩造就此筆款項有借款之合意。另被告係於110年6月23日，先後匯款44萬元、45萬元至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早於被告於111年6月16日收取150萬元近一年之久，是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亦無從認定兩造就上開款項有達成借款之合意。
　2.被告固辯稱：原告交付給我150萬元，其中50萬元是原告要我匯款給創心公司，我於111年7月6日有匯款；另外100萬元是我跟原告各出資入股旭晨公司，憑證上的100萬是原告要給我的，不是借貸；當初要成立泓群公司時，我在另家公司擔任總經理，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所以把錢匯入泓群公司當資本額云云。雖被告就原告為何交付150萬元給被告投資，僅稱因為其在其他公司擔任總經理云云，要與常理不合，然按交付款項之原因甚多，可能為借貸、贈與、買賣等多端，是僅有交付款項之事實，尚難據以認定有借貸關係之存在，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兩造間係基於何種主觀意思交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七)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借貸50萬元款項予被告，並未約定履行期限，對於系爭借款之期間、償還方式等均無任何約定，故本件該比借款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對此並未提出其前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借款之證據資料，故原告主張就系爭借款之利息部分，應以其前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之支付命令（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7482號，下稱系爭支付命令），為其催告之意思表示，並以該支付命令送達被告後經一個月之相當期限，被告仍未清償，始負遲延責任。本件被告於上開一個月之相當期限屆至，迄今仍未返還系爭借款，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收受支付命令後一個月之相當期限之翌日，即113年5月4日（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司促卷第15頁）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
原      告  賴興之  

被      告  吳榮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3分之1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為投資泓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群公司）向原告借款
    ，原告因而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
    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
    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
    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被告嗣又為投資旭晨醫電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旭晨公司），於111年6月16日向原告借款，原告遂
    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原告之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
    款予被告，被告迄今仍未還款。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
    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並無向原告借貸，亦無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原告之現
    金。原告係於110年11月初，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6樓
    之1泓群公司交付150萬元現金予伊，並簽立零用金支付憑證
    ，然該款項並非借款，其中100萬元是原告要投資旭晨公司
    之款項，另50萬元是原告要求被告於111年7月6日代替泓群
    公司匯款給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心公司），該零
    用金支付憑證僅為收取款項之證明，而非消費借貸之關係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
    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借
    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
    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
    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4條及第478條
    分別定有明文。
(二)關於110年11月3日借款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
    0萬元，以及被告有分別於110年11月4日匯款20萬、11月10
    日匯款15萬、11月15日匯款15萬元，合計匯款50萬元到泓群
    公司籌備處帳戶等情，有本院函查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
    細（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提出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
    影本（見本院卷第73、75頁）等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2、164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
    真實。
　2.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
    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
    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等
    情，業據證人黃天來於114年1月21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
    我與原告是好友，被告是我公司的下包而認識，之前我想成
    立泓群公司，但資金不足，於是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其中5
    0萬元是我借款，剩餘的50萬元是被告借款。我不知道原告
    何時將100萬交給被告，但被告拿到原告交付的100萬元後，
    有交給我50萬元，我收到款項後就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
    作為公司設立之資本。泓群公司資本額200萬元，其中100萬
    元由原告投資，我和被告各投資50萬元，各占泓群公司25％
    之股份，但資金都是原告出的，是我和被告向原告借款的。
    我在存摺上面寫領取50萬元，是賴興之要證明我有拿50萬元
    ，也就是我跟他借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82至185頁），
    且證人黃天來上開所述確實與存摺內頁記載「吳榮峯公司資
    本額：伍拾萬元整 吳榮峯領取」、「黃天來公司資本額：
    伍拾萬元整黃天來領取」等內容互核一致，有原告提出之存
    摺內頁影本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查證人黃天來與兩造
    無仇恨怨隙，無設詞偏袒一方之理，且就借款之源由、如何
    取得款項等節，亦無附和兩造之說詞，是其上開所述，堪以
    採信。故被告與證人曾共同向原告借款投資泓群公司，並由
    被告、證人各借款50萬元，被告復將50萬元匯入泓群公司籌
    備處臺灣銀行之帳戶，且於存摺內頁填寫資本額、領取等字
    樣，可見被告就上開50萬元款項確有借貸之合意，被告向原
    告借貸50萬元之事實，應堪認定。
　3.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尚非無據，應予准許。被
    告辯稱：此筆50萬元款項不是借款，是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
    云云，難認有據，要無可採。　
(三)關於111年6月16日借款1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6月16日向其借款，其遂在新竹縣寶山
    鄉遊田村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等情，固據
    原告提出111年6月16日零用金支付憑證、旭晨公司國泰世華
    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5頁、本院
    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查，觀之零用金支付憑證，其上記
    載：「收取現金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正111.6.16 14：08
    吳榮峯」等語，僅可認定被告有收取150萬元之現金，無從
    據以認定兩造就此筆款項有借款之合意。另被告係於110年6
    月23日，先後匯款44萬元、45萬元至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早於被告於111年6月16日收取150萬元近一年之久，
    是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亦無從認定兩
    造就上開款項有達成借款之合意。
　2.被告固辯稱：原告交付給我150萬元，其中50萬元是原告要
    我匯款給創心公司，我於111年7月6日有匯款；另外100萬元
    是我跟原告各出資入股旭晨公司，憑證上的100萬是原告要
    給我的，不是借貸；當初要成立泓群公司時，我在另家公司
    擔任總經理，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所以把錢匯入泓群公司
    當資本額云云。雖被告就原告為何交付150萬元給被告投資
    ，僅稱因為其在其他公司擔任總經理云云，要與常理不合，
    然按交付款項之原因甚多，可能為借貸、贈與、買賣等多端
    ，是僅有交付款項之事實，尚難據以認定有借貸關係之存在
    ，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兩造間係基於何種主
    觀意思交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難認
    有據，尚無可採。
(七)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
    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
    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
    ，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借貸50萬元款項予被告
    ，並未約定履行期限，對於系爭借款之期間、償還方式等均
    無任何約定，故本件該比借款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應經
    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對此並未
    提出其前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借款之證據資料，故原告主
    張就系爭借款之利息部分，應以其前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
    之支付命令（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7482號，下稱系爭支付
    命令），為其催告之意思表示，並以該支付命令送達被告後
    經一個月之相當期限，被告仍未清償，始負遲延責任。本件
    被告於上開一個月之相當期限屆至，迄今仍未返還系爭借款
    ，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收受支付命令後一個月之相當期
    限之翌日，即113年5月4日（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
    司促卷第15頁）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
    ，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
原      告  賴興之  

被      告  吳榮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3分之1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為投資泓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群公司）向原告借款，原告因而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被告嗣又為投資旭晨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晨公司），於111年6月16日向原告借款，原告遂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原告之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被告迄今仍未還款。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並無向原告借貸，亦無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原告之現金。原告係於110年11月初，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1泓群公司交付150萬元現金予伊，並簽立零用金支付憑證，然該款項並非借款，其中100萬元是原告要投資旭晨公司之款項，另50萬元是原告要求被告於111年7月6日代替泓群公司匯款給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心公司），該零用金支付憑證僅為收取款項之證明，而非消費借貸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4條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關於110年11月3日借款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以及被告有分別於110年11月4日匯款20萬、11月10日匯款15萬、11月15日匯款15萬元，合計匯款50萬元到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等情，有本院函查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提出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影本（見本院卷第73、75頁）等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2、164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2.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1月3日，在元大銀行復興分行提領現金200萬元後，以現金交付100萬元予被告，其中50萬元貸予被告，50萬元貸予訴外人黃天來，作為投資泓群公司之資金等情，業據證人黃天來於114年1月21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我與原告是好友，被告是我公司的下包而認識，之前我想成立泓群公司，但資金不足，於是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其中50萬元是我借款，剩餘的50萬元是被告借款。我不知道原告何時將100萬交給被告，但被告拿到原告交付的100萬元後，有交給我50萬元，我收到款項後就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帳戶作為公司設立之資本。泓群公司資本額200萬元，其中100萬元由原告投資，我和被告各投資50萬元，各占泓群公司25％之股份，但資金都是原告出的，是我和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我在存摺上面寫領取50萬元，是賴興之要證明我有拿50萬元，也就是我跟他借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82至185頁），且證人黃天來上開所述確實與存摺內頁記載「吳榮峯公司資本額：伍拾萬元整 吳榮峯領取」、「黃天來公司資本額：伍拾萬元整黃天來領取」等內容互核一致，有原告提出之存摺內頁影本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查證人黃天來與兩造無仇恨怨隙，無設詞偏袒一方之理，且就借款之源由、如何取得款項等節，亦無附和兩造之說詞，是其上開所述，堪以採信。故被告與證人曾共同向原告借款投資泓群公司，並由被告、證人各借款50萬元，被告復將50萬元匯入泓群公司籌備處臺灣銀行之帳戶，且於存摺內頁填寫資本額、領取等字樣，可見被告就上開50萬元款項確有借貸之合意，被告向原告借貸50萬元之事實，應堪認定。
　3.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尚非無據，應予准許。被告辯稱：此筆50萬元款項不是借款，是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云云，難認有據，要無可採。　
(三)關於111年6月16日借款150萬元部分
　1.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6月16日向其借款，其遂在新竹縣寶山鄉遊田村住處，以現金交付100萬元借款予被告等情，固據原告提出111年6月16日零用金支付憑證、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5頁、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查，觀之零用金支付憑證，其上記載：「收取現金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正111.6.16 14：08吳榮峯」等語，僅可認定被告有收取150萬元之現金，無從據以認定兩造就此筆款項有借款之合意。另被告係於110年6月23日，先後匯款44萬元、45萬元至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早於被告於111年6月16日收取150萬元近一年之久，是旭晨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交易明細影本亦無從認定兩造就上開款項有達成借款之合意。
　2.被告固辯稱：原告交付給我150萬元，其中50萬元是原告要我匯款給創心公司，我於111年7月6日有匯款；另外100萬元是我跟原告各出資入股旭晨公司，憑證上的100萬是原告要給我的，不是借貸；當初要成立泓群公司時，我在另家公司擔任總經理，原告拿錢給我當股東，所以把錢匯入泓群公司當資本額云云。雖被告就原告為何交付150萬元給被告投資，僅稱因為其在其他公司擔任總經理云云，要與常理不合，然按交付款項之原因甚多，可能為借貸、贈與、買賣等多端，是僅有交付款項之事實，尚難據以認定有借貸關係之存在，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兩造間係基於何種主觀意思交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七)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借貸50萬元款項予被告，並未約定履行期限，對於系爭借款之期間、償還方式等均無任何約定，故本件該比借款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對此並未提出其前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借款之證據資料，故原告主張就系爭借款之利息部分，應以其前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之支付命令（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7482號，下稱系爭支付命令），為其催告之意思表示，並以該支付命令送達被告後經一個月之相當期限，被告仍未清償，始負遲延責任。本件被告於上開一個月之相當期限屆至，迄今仍未返還系爭借款，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收受支付命令後一個月之相當期限之翌日，即113年5月4日（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司促卷第15頁）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